
新竹市政府　函

 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承辦人：蔡悅佼
電話：03-5216121#413
電子信箱：010239@ems.hccg.gov.tw

 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府主決字第10900664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奉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4月6日主人總字第1091000584號
令，派鄭淑芳為本府主計處處長，遵於同年4月27日(星期
一)接篆視事，敬請惠予賜教。

 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(新竹市政府除外)、新竹市議

會、本府各處暨所屬機關(新竹市政府主計處除外)、新竹市立中學、新竹市立
小學

副本：本府主計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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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